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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顾春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臣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斌杰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７２７

，

２７５

，

７２５．５５ ４６６

，

３６０

，

２１１．１３ ６５７

，

４０１

，

４１７．９９ １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３

，

０８９

，

６０７．４７ １２

，

４６９

，

２１５．６８ １８

，

７６０

，

８６４．３３ ２３．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

，

１５０

，

１３５．８８ １１

，

０３１

，

８２５．４６ １１

，

０３１

，

８２５．４６ １００．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

，

２１０

，

８７９．９３ －１１８

，

８１２

，

９４９．６６ －９９

，

３０５

，

６７１．３６ －９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２４１ ３．３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２４１ ３．３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４％ ０．７９％ １．０４％ 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３

，

７８３

，

３６１

，

０１２．１３ ３

，

９１５

，

１３４

，

１７１．６７ ３

，

９１５

，

１３４

，

１７１．６７ －３．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２９８

，

２７５

，

１６９．３２ ２

，

３２１

，

６３２

，

４３６．２５ ２

，

３２１

，

６３２

，

４３６．２５ －１．０１％

注：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

，

０８９

，

６０７．４７

元，与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４６９

，

２１５．６８

元相比，增长了

８５．１７％

，符合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中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同比变动幅度在

８０％－１００％

间。上述表格中对去年一季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

主要是由于资产重组实施的原因， 对去年一季报的财务报表合并了万马高分子和万马天屹的同期数据，

以便和本期经营业绩进行比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９，７７１．４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５１６，６２０．８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７８，４３３．０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０８，４８７．６５

合计

９３９，４７１．５９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１，５８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４．６５％

５０７，６９０，

８１２

５０６，１４１，５１４

临安市普特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４％ ３１，０５６，６６０ ３１，０５６，６６０

王一群 境内自然人

２％ １８，６１４，７４７ １８，６１４，７４７

顾春序 境内自然人

１．４％ １２，９６８，０００ ９，７２６，０００

盛涛 境内自然人

１．４％ １２，９６０，０００ ０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４％ １２，４２０，０００ ０

临安金临达实业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３％ １２，３２１，５５２ １２，３２１，５５２

张德生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６％ １１，６７５，８２２ １１，６７５，８２２

郑金龙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４％ ９，６５８，８００ ０

张珊珊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２％ ９，４９１，３２０ ７，１１８，４９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盛涛

１２，９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１２，９６０，０００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４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１２，４２０，０００

郑金龙

９，６５８，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９，６５８，８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８，７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８，７２０，０００

龚圣福

６，９１８，１２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６，９１８，１２０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６，２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６，２２０，０００

董万春

６，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６，２００，０００

顾春序

３，２４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３，２４２，０００

张珊珊

２，３７２，８３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３７２，８３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１９４，７９５

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１９４，７９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

５５．７４％

，系本期预付设备款增加。

２

、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

４４．６５％

，系年初招投标业务增加导致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加。

３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

４３．０８％

，系本期支付了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４

、其他应付款比年初下降

３２．９３％

，系本期支付了运费等费用。

５

、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４２．２３％

，系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未追溯调整，造

成合并范围不一致。

６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５２０．８３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２９．７７％

，主要原因是

１

季度回款较好，应收帐款账龄

结构得到了改善所致。

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下降

１２５．１５％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没有进行期货交易，所持期货合约均已

平仓。

８

、投资收益同比去年增加

１１０．７６

万元，主要是去年同期期货平仓损失，本年远期结售汇交割收益所

致。

９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入同比增加

９３．７５％

，系一季度货款回笼增加以及使用票据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

关于规范与浙江万马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４

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

关于避免与浙江万马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声明与

承诺函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４

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

关于保障浙江万马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４

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利润补偿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４

日

重组实施后

三年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重组发行新股承诺锁定

３６

个月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２０１２．１１．０６－

２０１５．１１．０６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

关于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

限公司及浙江万马集团特种电

子电缆有限公司房屋权属登记

完善事宜的承诺函

》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重组实施后

一年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所持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１１８８

万

股万马电缆股票

（

系参与增发

的

６６０

万股在

１０

转增

８

后的股份

数

）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予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

２０１４－１０－１８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

万马集

团

、

实际控制

人张德生

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

、

将来

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万马电

缆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

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

何活动

，

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万马电缆造成的经济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电气电缆集

团

所持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原

锁定期限到期后

，

主动延长锁

定期一年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

２０１３－７－１０

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重组实施完毕后

１２

个月内

解决方式

公司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购买天屹实业位于太湖源镇陈家

村庙山脚

３７

编号为

“

临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０７８５８

号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项下

６２，２５７．１０ｍ２

工

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及建于地上的房屋的所有权

（

以下土地和房屋合称

“

标的物业

”）

的方式解决潜在的关联交易

、

完善资产独立性

。

此事项将在年内予以实施

。

承诺的履行情况 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

５０％

至

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

（

万元

）

８，７４７．６４

至

１０，４９７．１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５，８３１．７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

，

与已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８，３１７，５５７．５５

元相比

，

预计增幅为

５０％－８０％，

主要由于公司重组后

，

业务范围扩大

，

销售收入

和净利润都同比有所增加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春序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公

司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会议应

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决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张德生、张珊珊、顾春序、姚伟国、张丹凤、王震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提名石道金、阎孟昆、邹峻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简历见附

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独立意见》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选举将分别

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独立

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张德生先生：

１９４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４

年起历任临天乡

农机厂副厂长、临天乡标牌厂副厂长、临天乡供销社公司经理；

１９８９

年起创业，逐步发展壮大。 现任万马

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万马集团”）董事长，并担任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浙江省第十届人

大代表，浙江省工商联直属商会会长。 张德生通过浙江万马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电气电缆集

团”）实际控制公司

５０

，

７６９．０８

万股，并直接持有公司

１

，

１６７．５８

万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现担任万马集团董

事长、电气电缆集团董事长。张德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珊珊女士：

１９７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３

年参加工作，曾任万马房产成

本控制中心主任，现任万马集团副总裁、电气电缆集团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普通股

９４９．１３

万股。张珊珊女士与实际控制人存在以下关联关系：其为实际控制人张德生先生之女。 张珊珊女士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顾春序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４

年参加工

作，历任万马篮球总经理，万马电子总经理，电气电缆集团总裁等，现任本公司总经理，持有公司普通股

１

，

２９６．８０

万股。 顾春序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丹凤女士：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历任万马集团投资总监等职，现任万马集团副

董事长。 张丹凤女士通过临安金临达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２８９．６６

万股，通过二级市场

直接增持公司股份

５

万股。除在万马集团任职外，张丹凤女士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震宇先生：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青岛半导体研究所工

程师、三美电机有限公司主任、海尔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震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震宇先生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姚伟国先生：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ＭＢＡ

。历任上海无线电六厂财务科长，上海飞乐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经理。 现任万马集团副总裁、财务总

监。 姚伟国先生通过临安金临达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１９．６０

万股，通过二级市场直接增

持公司股份

４

万股。 除在万马集团任职外，姚伟国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石道金先生，男，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生，会计学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院长，

浙江农林大学会计学研究所所长，浙江省

＂１５１

人才

＂

第三层次培养人员，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国

会计学会会员，中国林学会高级会员。兼任浙江省会计学会林业分会副会长，浙江省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

事。长期从事财务会计理论、生物资产会计和农林经济管理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石道金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石道金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阎孟昆先生，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本科毕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电气设备检

测中心，高工、电缆质检站站长。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电压与输电线路技术分委会委员；全国输配电技

术协作网专家组成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专家；北京国联资源网行业专家库专家。现主要

从事

５００ ｋＶ

及以下电力电缆的质量检测、试验研究和技术服务等工作；完成过数项部重点科研项目，各种

电缆产品质量检测及分析研究项目。阎孟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阎孟昆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

邹峻先生，

１９７１

年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本科，英国伦敦大学访问

学者，一级律师。历任伦敦富肯律师事务所外国顾问律师，丹敦浩国际律师事务所香港事务所外国顾问律

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凯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杭

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浙江省律师协会

ＷＴＯ

与反倾销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律师协会涉外和海事海商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际商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常委等。邹峻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邹峻先生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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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由赵云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提名钱滔女士、刘金华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候选，人员相关简历见附件。

公司监事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

生的一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刘金华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

评估师。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起历任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总监、财务总监和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今任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总监。 刘金华先生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钱滔女士：

１９７０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浙江农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团委委员、浙江大学出

国留学服务中心副主任、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董事会秘书及总经理助理等职

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起至今，任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钱滔女士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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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

，会议为期半天；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

二、本次大会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上述议案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

格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

历已经披露在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公告中，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电话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下午

４

：

００

点之前送达或

传真到公司）；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万马电缆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

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五、其他事宜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向亭、邵淑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６３７５５１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

为行使表决权，其形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回避”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反

对”“弃权”“回避”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

１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３

４

５

６

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胡季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陈岳忠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陈岳忠

公司负责人胡季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岳忠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４０７

，

４４７

，

７８０．２１ ４

，

５３８

，

６８９

，

９１７．６７ －２．８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

，

１９１

，

４８１

，

９３６．６０ ２

，

１７４

，

５１２

，

８８６．０１ ０．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７１ ２．６９ ０．７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８

，

７５９

，

１３６．５５ ７２２．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 ６１４．５８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４

，

３９７

，

８３８．９６ １０４

，

３９７

，

８３８．９６ ９１．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３ ６６．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１３．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１３ ６６．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６９ ４．６９

增加

１．０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４４ ２．４４

减少

０．４３

个百分点

注：

１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根据公司与云南康恩贝生物谷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谷公司”）、浙江康恩贝养

营堂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营堂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分别受让上述两家公司持有

的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希陶公司”）

３３．３％

和

３５％

的股权。 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由于公司和云南希陶公司同受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最终控制且该控制非暂时

的，故该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按有关规定对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７

，

１２９．５５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

，

４３９．７８

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４２９．４１

万元，同比（合并云南希陶公司的上年同期调整后相应指标）分别增长

１．１８％

（收

入同口径剔除保健品事业部同比增长

９．０９％

）、

９１．８３％

和

３０．６７％

， 但同比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报披露的调整前相应指标分别增

长

９．９６％

（收入同口径剔除保健品事业部同比增长

１９．３７％

）、

１２４．５６％

和

３０．８５％

。

２

、本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是按现加权平均总股本

８０

，

９６０

万股计算，上年同期数按加权平均总股本

７０

，

３６０

万股计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３

，

６９７

，

０７４．６９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

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州康恩贝公司

”）

将其持有的浙江康恩贝集团医疗保健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健品公司

”）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康恩贝集团

，

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确认

出售保健品公司投资收益

１

，

５９５

万元

。

公司将其持有的浙江康恩贝集团养颜堂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转让给浙江金圆置

业有限公司

，

确认投资收益

５９９

万元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２

，

３０１

，

８３３．３４

公司收到兰溪市人民政府给予公司的

１０００

万元科技补助和

１９００

万元扶持企业发展

补助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６５

，

４４９．６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３

，

１０８

，

８６４．７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公司收购云南希陶公司少数股权

，

转让协议约定

：

评估

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后至本股份转让协议生效日期间云南希陶公司发生的损

益

，

产生的盈利由杭州康恩贝公司按其持股比例享有

，

发生的亏损由转让方按其持

股比例承担并补偿

。

２０１３

年转让前产生的少数股东损益由杭州康恩贝公司享有并

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列示

。

所得税影响额

－７

，

８２６

，

６３３．０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１１

，

９３５．９０

合计

５０

，

１０３

，

７５４．１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２

，

８７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１

，

７４８

，

７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康恩贝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

，

０９２

，

６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９

，

２６９

，

８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００４

，

８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０２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３８９

，

７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７

，

４００

，

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６８６

，

４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２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资产、负债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率

（

％

）

应收利息

２

，

００７

，

５５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预付款项

４０

，

６８９

，

４５６．４９ ３０

，

９６１

，

７４９．４５ ３１．４２

其他应收款

５３

，

７７３

，

２５７．７８ ３１

，

６８８

，

９１４．５５ ６９．６９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５５

，

０１７

，

５５３．９６ ７

，

４８５

，

４８１．５９ ３

，

３０６．８３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６

，

１６６

，

３３８．１５ ４

，

０１８

，

００１．８９ ５３．４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６９

，

３２０

，

１８４．００ ２７

，

８４３

，

８００．００ １４８．９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

，

１９３

，

４４３．４６ ３８

，

１２４

，

０１６．６３ －３６．５４

应付利息

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８６

（

１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定期存款计提利息收入所致。

（

２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３１．４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天施康公司”）预付高压变电器工程款，下属子公司江西天施康弋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弋阳制药公司”）预付

咨询费以及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公司”）订购设备预付款及紧缺原料采

购款增加（款付票未到）所致。

（

３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６９．６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广告宣传费以及公司将其持有的养颜堂公司

２０％

股权转让给浙江金圆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尾款

４３１

万元尚未收回所致。

（

４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３

，

３０６．８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当增加收

益、减少财务费用等目的，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规划和使用进度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所致。

（

５

）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５３．４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天保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银杏树种植项目增加投入所致。

（

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１４８．９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受让康恩贝（兰溪）现代植物药产业园区

以东与之相连的面积为

３７．９８

亩土地的使用权，收回

２００８

年向兰溪市统一征地所、兰溪市财政局支付与该地块相关的政策

处理预付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并在报告期内与兰溪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根据合同规定支付

６

，

１４２

万元土地出让金所致。

（

７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下降

３６．５４％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职工年度考核工资等薪酬所致。

（

８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长

４２．８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２

、公司损益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率

（

％

）

财务费用

１５

，

７０３

，

４６６．２１ １０

，

１６０

，

４０９．６９ ５４．５６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１６０

，

２９２．９１ ２

，

８０５

，

６３７．２５ ８３．９３

投资收益

２８

，

４７２

，

３９８．４１ ５

，

７４１

，

７６０．９４ ３９５．８８

营业外收入

３４

，

１０５

，

１５８．１４ １２

，

４７５

，

８１５．１８ １７３．３７

（

１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４．５６％

，主要是公司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相应贷款利息支出增加所

致。

（

２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３．９３％

，主要是公司应收款项期末余额增加增提坏账准备所致。

（

３

） 投资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９５．８８％

，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公司将其持有的康恩贝保健品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康恩贝集团，确认投资收益

１

，

５９５

万元，以及本公司将其持有的养颜堂公司

２０％

股权转让，确认投资收益

５９９

万元所致。

（

４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３．３７％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兰溪市人民政府给予公司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

科技补助和

１

，

９００

万元的扶持企业发展补助所致。

３

、公司现金流量变动幅度超过

３０％

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率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８

，

７５９

，

１３６．５５ １４

，

４４３

，

５４６．９６ ７２２．２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２

，

４１２

，

３３３．０３ －２３

，

４２８

，

８４２．５４ －１

，

８７３．６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

，

０６４

，

２５２．３３ １

，

３１６

，

３６２．５５ －５

，

９５４．３３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２２．２３％

，主要系因：本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较上

年同期有所下降及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大额政府补助

２

，

９００

万元；另外，上年同期云南康恩贝植物药有限公司归还其原股

东云南雄业集团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款

４

，

７４１

万元以及上年同期云南希陶公司在本公司收购其前发生的归还康恩贝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希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金往来款

２

，

３００

万元， 使上年同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额较

大（本报告期内未有此类情形发生）而导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偏低所致。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

，

８７３．６９％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公

司收购云南希陶公司股权支付股权款

１８

，

６３３

万元以及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所致。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

，

９５４．３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减少银行借款规模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就不从事同业竞争向本公司作出承诺， 承诺在作为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期

间，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完成收购康恩贝集团和徐建洪等

７

名自然人后持有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药公司”）

９９％

的股权。 本次公司收购中药公司股权属重大关联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等有关规则，相关交易方就盈利补偿作出安排并签订了协议。根据康恩贝集团、徐建洪等

７

名自然人和本公司三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如果本次收购中药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每年度《审计报告》审核

的实际盈利数据低于预测盈利数，康恩贝集团及徐建洪等

７

名自然人需共同对本公司作出盈利补偿。？？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完成收购关联方养营堂公司和生物谷公司分别持有的云南希陶公司

３５％

和

３３．３０％

股权。 根

据养营堂公司、生物谷公司和本公司三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如果本次收购云南希陶公司经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每年度《审计报告》审核的实际净利润数少于预测净利润数额，养营堂公司及生物谷公司

一起按其各自转让股权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公司作出盈利补偿。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向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佐力药业”）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承诺如下：

（

１

）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未来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以药用真菌乌灵参为原料的相关产

品（包括原料、单方制剂以及以乌灵菌粉为君药的复方制剂）的研发和生产。 亦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包括但不限于收购、

兼并或新设）除佐力药业以外的其他以药用真菌乌灵参为原料的相关产品的项目。

（

２

）在本公司作为佐力药业主要股东［即持有佐力药业的股权比例

５％

以上（含

５％

）］ 期间，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研发和生产以药用真菌发酵为主要技术的药品原料及制剂，亦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包

括但不限于收购、兼并或新设）除佐力药业以外的以药用真菌发酵为主要技术的药品原料及制剂的项目。

（

３

）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佐力药业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不利用主

要股东的地位谋求不当利益，不损害佐力药业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在客户中散布对佐力药业不利的消息或信息；不

利用主要股东地位施加影响，造成佐力药业高管人员、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异常变更或波动等不利佐力药业

发展的情形；不利用对佐力药业业务经营的了解及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佐力药业相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并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进行或参与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佐力药业的其他不当竞争行为（该等竞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从

佐力药业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在广告、宣传上将本公司生产或代理的产品与本佐力药业的产品

进行恶意比较，贬损佐力药业的产品形象与企业形象等）。

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本报告期，康恩贝集团和实际控制人胡季强先生及有关关联方、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以上承诺，未有违反承诺的情况。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无以前年度现金分红在本报告期内执行的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季强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２７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股权结构变化的提示性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接股东重庆康恩贝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康恩贝”，持有本公司

７．７９％

的股

份计

６３

，

０９２

，

６４８

股）通知函，据该函，重庆康恩贝的股东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康投资”）和胡季强先生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于近日与自然人张鸿书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协议转让给张鸿书，具

体如下：

博康投资、胡季强分别向张鸿书转让重庆康恩贝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

万股。 张鸿书此前持有重庆康恩贝

５０

万股，受让

后共持有重庆康恩贝

１

，

２５０

万股，占重庆康恩贝总股本

１２

，

３００

万股的

１０．１６％

。

重庆康恩贝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胡季强。 本次股权转让前，胡季强先生持有

２

，

５９９．４３９３

万股股份，占

重庆康恩贝总股本的

２１．１３％

； 博康投资持有

２

，

５１０

万股， 占

２０．４１％

； 其他

７６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７

，

１９０．５６０７

万股，占

５８．４６％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胡季强先生持有重庆康恩贝

２

，

３９９．４３９３

万股股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５１％

，仍为第一大

股东；博康投资持有

１

，

５１０

万股，占

１２．２８％

；其他

７６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

８

，

３９０．５６０７

万股，占

６８．２１％

（其中：张鸿书持有

１

，

２５０

万股，占

１０．１６％

）。 因胡季强先生持有博康投资

９２．３７％

股权，所以重庆康恩贝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胡季强先生。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均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仍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仍为胡季强先生，其直接和间接控制拥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变。

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李良仕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兰祖良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王金水

公司负责人李良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兰祖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金水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８

，

６６４

，

５２６

，

９８２．５８ ８

，

６５３

，

０４５

，

３６５．８５ ０．１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

，

６７６

，

０７７

，

６７１．９７ ３

，

６１５

，

２６９

，

１９８．７７ １．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４３ ７．３０ １．７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６

，

８５７

，

１９５．２３ －１４６．９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０ －１４６．９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９

，

６３１

，

６７４．８６ ３９

，

６３１

，

６７４．８６ －６８．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８０１ －６８．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８５ ０．０８８５ －６６．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８０１ －６８．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９ １．０９

减少

２．２７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１ １．２１

减少

２．２５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４

，

６２７．１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０７４

，

０２９．７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５３５

，

０７９．７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２０

，

０４６．９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６５

，

６７８．６０

合计

－４

，

１８１

，

３０８．８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８

，

５１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

１３６

，

１１５

，

９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

，

１１５

，

９７０

中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５１５

，

４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５１５

，

４６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４５

，

８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４５

，

８６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１３８

，

１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３８

，

１０４

高阿凤

１

，

５３０

，

１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３０

，

１２１

俞正福

１

，

２２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８

，

０００

曹建华

？？

８６２

，

４２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２

，

４２３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

账户

６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０

，

０００

张永胜

６００

，

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２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专项应付款

５３

，

１２４

，

４５７．５９ ３５

，

４５９

，

９７３．５８ ４９．８２％

主要系本期收到财政安全技术改造资金所致

。

３．１．２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

？？？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８８

，

６６４

，

９０４．９３ １３９

，

１８６

，

２３４．８８ －３６．３０％

主要系本期管理人员薪酬下降及广泛深入开

展

“

双增双节

”

活动减少可控费用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７

，

０４６

，

５４６．６１ １４

，

６３０

，

０４７．６９ －５１．８４％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及其他应收款原值较同

期下降

，

导致本期提取数减少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２８

，

４７８

，

７６２．０５ ５６

，

６０７

，

７６７．８８ －４９．６９％

主要系本期利润下降

，

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减

少所致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９

，

６３１

，

６７４．８６ １２６

，

９８４

，

０５４．６３ －６８．７９％

主要系本期煤炭售价较同期下降影响

。

少数股权损益

－３

，

５５６

，

２０７．６７ １

，

５５０

，

０９０．３５ －３２９．４２％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曲江公司利润下降及巨源

煤业公司

、

仙槎煤业公司亏损所致

。

３．１．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６

，

８５７

，

１９５．２３ ２０６

，

３６９

，

３５６．１５ －１４６．９３％

主要系本期采购增加

，

购买商品支付现金增加

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０

，

６８０

，

９６０．３５ ２９

，

８２４

，

０３０．１９ －４７１．１１％

主要系上年同期置换玻璃

、

客车公司收到现

金

，

本期无此项业务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０５６

，

１２６．９１ －１４７

，

１４２

，

７４８．２９ ８０．９３％

主要系本期由于借款未到期

，

偿还借款减少所

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１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一）承诺主体：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江煤集团

＂

）、北京中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弘矿业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华融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国信达

＂

）

（二）承诺事项：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股份锁定期承诺

（三）承诺内容：

１．

江煤集团承诺，本次发行结束后江煤集团所持安源股份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

中弘矿业承诺，本次发行结束后中弘矿业所认购股票中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股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

９１

，

９００

，

９９１

股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期满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３．

中国华融承诺，本次发行结束后中国华融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

８

，

５１５

，

４６２

股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

中国信达承诺，本次发行结束后中国信达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

３

，

１４５

，

８６４

股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五）履行情况：根据上述承诺，中弘矿业、中国华融和中国信达分别所持安源煤业的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股、

８

，

５１５

，

４６２

股和

３

，

１４５

，

８６４

股股份均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上市流通。 截至本报告日，承诺各方均不存在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形。 承诺正在履行中。

３．３．２

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一）承诺主体：江煤集团、中弘矿业

（二）承诺事项：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三）承诺内容：

江煤集团和中弘矿业承诺，若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煤业

＂

）截至补偿年度期

末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的累计值小于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净利润预测数 （江西煤业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合并报表经审计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３．３１

亿元、

３．８５

亿元、

４．２５

亿元）的累计值时，江煤集团和中

弘矿业将于安源煤业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依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规定公式计算出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安源煤业以一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

以注销。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安源煤业对江西煤业

１００％

股权作价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期末减值额

／

江西

煤业

１００％

股权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江煤集团和中弘矿业将依照《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规定另行补偿股份。

（四）履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履行情况：江西煤业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累计实际盈利高于盈利预测，江煤集团及中弘矿业不

存在需要补偿的情形。 承诺正在履行中。

３．３．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一）承诺主体：江煤集团

（二）承诺事项：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三）承诺内容：

为避免资产重组完成后江煤集团与安源煤业产生同业竞争，江煤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１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江煤集团已将符合上市条件的煤炭生产、经营

资产和业务注入安源煤业；（

２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江煤集团仍实际控制部分暂不符合上市条件的煤

炭生产、经营资产和业务，江煤集团承诺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适当时机对相

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处置；（

３

）对于江煤集团目前仍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江煤

集团承诺最迟于

２０１４

年底前做出相应的处置；（

４

）江煤集团承诺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前将江煤集团目前仍

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交由江西煤业托管，具体托管协议另行签订；（

５

）在江煤

集团为安源煤业的控股股东期间， 江煤集团及江煤集团所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

从事新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业务，不会与安源煤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四）履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履行情况：截至本报告日，由于客观原因，部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涉及处置的公

司或者股权最新情况发生了变化。 江煤集团已制定了新的方案解决与上市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若

方案得到严格执行，将不会与安源煤业产生同业竞争。 根据《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江煤集团承

诺将最晚不晚于

２０１４

年底完成所有与安源煤业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公司或者股权的处置。 承诺正在履

行中。

３．３．４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承诺主体：江煤集团

（二）承诺事项：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三）承诺内容：

为减少和规范与江煤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交易行为，江煤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出具了《关于减少

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１．

减少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江煤集团仍实际控制部分暂不符合上市条件的煤炭生产、经营资产和业

务，安源煤业将因为受托管理相关企业或向相关煤炭生产企业进行采购而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此类关联

交易，江煤集团将严格按照已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适时通过注销、向安源煤业或

第三方转让等方式彻底解决。 江煤集团承诺在按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处置相关同业业

务、资产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规范相关关联交易。

２．

规范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江煤集团将因向安源煤业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服务以及在按照《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内容完成同业业务、资产处置之前，与安源股份产生关联交易。

为了规范上述关联交易， 江煤集团已与本次安源煤业拟购买标的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了《综合服务协议》。 江煤集团承诺将严格履行协议，规范与安源煤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全部关联交易行

为。

江煤集团承诺不会利用拥有的上市公司股东权利或实际控制能力操纵、 指使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上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进行交易。

江煤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安源煤业进行关联交易均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

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四）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五）履行情况：截至本报告日，江煤集团不存在违反《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的情形。

承诺正在履行中。

３．３．５

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一）承诺主体：江煤集团

（二）承诺事项：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三）承诺内容：

本次重组完成后，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江煤集团出具了专项承诺函，

保证与上市公司做到资产独立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上市公司资产将与本公司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 保证江煤集团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等不规范情形。

２．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不在江煤集团及江煤集团关联企业中

担任除董事、监事之外的其他职务。

江煤集团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做出人事任免决定。

３．

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开设银行

账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４．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股东大会、

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５．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

的能力。 江煤集团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四）履行期限： 长期有效。

（五）履行情况：江煤集团《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已得到切实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受世界经济复苏以及中国经济增幅下调影响，煤炭市场继续呈现供应宽松的态势，煤炭价格持续低

位运行；如国内经济政策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改善煤炭市场供需现状，公司预计下一报告期末累计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仍可能会降低。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３．５．１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章程》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在满足和符合现金分红的前提与条件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

现金分红。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现金分红原则上不少于当年实现可分

配利润的

１０％

。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可分配平均利润的

３０％

。

３．５．２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实施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鉴于公司中期已实施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含税）现金分红，派现

２４７

，

４８９

，

９７０．５０

元，占公

司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７２．６８％

，

２０１２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期末未分配结转下一

年度分配。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４９４

，

９７９

，

９４１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公司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转增股本

４９４

，

９７９

，

９４１

股。 上述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良仕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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